
114 年度 

114 年 度 教育部 「 學 海飛 颺 /學 海 惜 珠 」計 畫  

國 立 臺 中教 育大 學  學 生申請 表  

一、學生基本資料〈由學生填寫〉 

※註 1：研修學校如非 100大，請填寫「其他」並說明「參考依據」(如：為本校締結之姐妹校等)。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需與護照相同) 

  

 

 

相片黏貼處 

 

身分證字號  護照號碼  

出生年月日(西元)  性別   ○男     ○女 

連絡電話  手機  

E-mail  

聯絡地址  

就讀系所/年級  學號 

是否為原住民/新住民 □原住民 □新住民 

緊急連絡人 姓名：              關係：            電話： 

保險受益人 姓名：              關係： 

研修領域別  前往研修國別  

研修期程       年     月   至    年     月 

研修學校 
100大： 

其 他註 1： 參考依據： 

研修系所（學程）  

研修學校地址 
 

 

具研修學校入學許可   ○ 是  ○ 否 

具體獲獎事蹟或參與國際性競賽獲獎  ○ 是  ○ 否 

具語言能力證明文件   ○ 是  ○ 否 說明：＿   ＿＿＿＿＿ 

出國管道 ○系所既有出國研修計畫 ○學校交換生甄選計畫 ○其他，說明：            

經費總需求（新台幣） 

 

 

學費         元；生活費        元；來回飛機票        元 

合計         元 



114 年度 

 

個 人 履 歷 表 

姓    名  性    別  

相片黏貼處 

出生日期  籍    貫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聯絡地址  

電子郵件  

學    歷 校名 系所 入學日期 畢業日期 畢業狀況 

碩    士      

學    士      

高    中     

專業技能  

工作經歷 

公司名稱 職務名稱 任職時間 工作內容簡述 

    

    

    

    

其他經歷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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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傳 
 

 



114 年度 

國外研修計畫書(一千字至一千五百字) 
(包括赴國外研修之目標及計畫、預期出國研修課程及目前學習之相關性、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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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分證正面影本                                      身分證反面影本 
 
 
 
 
 
 
          請黏貼此處                                           請黏貼此處 
 
 
 
 
 
 
 
 
 
 
 
        學生證正面影本                                       學生證反面影本 
 
 
 
 
 
 
         請黏貼此處                                            請黏貼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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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單附排名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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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競賽、測驗等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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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能力檢定證明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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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學生參加 114年教育部「學海飛颺/學海惜珠計畫」 

監護人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_茲具結同意__________________(學生)， 

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參加 114年教育部「○學海飛颺 /○學海惜珠計畫」，並保證遵守該計畫之

所有約束及貴校之相關規定。且申請人經錄取後，若無正當理由提出申請撤

銷，將列入往後國際交流活動甄選之參考依據。 

               此    致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學生監護人簽章： 

                   監護人身分證字號： 

                   學生簽章： 

                   地    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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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學生赴國外研修出國切結書 

本人             為              系/所具正式生學籍之學生。申請 114 年教育部  

「○學海飛颺 / ○學海惜珠計畫」計畫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派

赴              （國名）                      （校名）研修學生甄試。為更深入體

驗國外文化及提昇國際競爭優勢，本人及家長願意於正式通過校內甄選成為選送生後，完成相關出

國手續並盡相關義務，且遵守下列事項： 

1. 自行處理保留本校學籍及學分扺免事宜，且須自行承擔因研修/實習而產生的延畢風險。 

2. 研修期間應注意自身安全與遵守學生應有行為，並配合接納研修學校之相關規定，以維護兩校

之校譽。 

3. 研修期間於抵達和返國時填寫「抵達外國及返國通知單」，並於返國後繳交國研處所屬業務承辦

人。 

4. 於返國後 30 天內繳交以下文件至國研處所屬業務承辦人辦理返國後之費用核銷： 

(1)機票票根和電子機票影本 

(2)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正本或其他足資證明支付票款之文件 

(3)入出國日期證明書(請至內政部移民署申請) 

(4)研修學分證明 

5. 同學應於返國 14 天內上傳問卷調查表及出國研修心得報告書及出國心得分享短片(短片以三分

鐘分原則)至國內大專院校選送學生出國研修補助系統

https://www.studyabroad.moe.gov.tw/index.php。並請將電子檔寄至 ice@gm.ntcu.edu.tw。未辦理

完整者，不得辦理核撥款項與結案。 

6. 需參加國研處辦理之教育部學海計畫心得分享會。 

此致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註：此切結書請於報名時繳交 

申  請  人：                 （申請人簽章） 
身份證字號： 
申請人家長：                 （家長簽章） 
家長身份證字號：            
與申請人之關係： 
家長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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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學生申請教育部學海系列計畫 

確認文件繳交切結書 

系所：                                  班級： 

姓名：                                  學號： 

送件日期： 

文件名稱 
已繳件 

(請勾選) 

備註 

申請表 

(含履歷表、國外研修計畫書、身分證和學生證正反面

影本、前一學年附排名成績單、參加競賽相關資料) 

  

語言能力檢定證明影本   

監護人同意書   

教師推薦信   

入學許可證明（飛颺/惜珠計畫）   

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出國切結書   

本人確認已確實完成申請作業，並完整檢附相關必要申請文件，自負申請文

件責任。 


